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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2008-043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拟分别收购苏宁集团持有的南京天华百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天华百润”） 5%股权、南京华浦高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浦高科”）5%股权、南京绿尔得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尔得天”）

90%股权。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的要求对相关资产进行了评估。 

1、天华百润：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南京天华百润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资产账面值为资产账面值为 320,523.96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

320,523.96 万元，评估值为 505,862.09 万元，评估增值 185,338.13 万元，增值率

为 57.82%；负债账面值 294,629.27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294,629.27 万元，评

估值为 294,629.27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 25,894.69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25,894.69

万元，评估值 211,232.82 万元，评估增值 185,338.13 万元，增值率为 715.74%。 

2、华浦高科：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南京华浦高科建

材有限公司资产账面值为46,801.22万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46,801.22万元，

评估值为 50,462.51 万元，评估增值 3,661.29 万元，增值率为 7.82%；负债账面

值为 42,231.63 万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42,231.63 万元，评估值为 42,231.63

万元；净资产账面值为 4,569.59 万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4,569.59 万元，评

估值为 8,230.88 万元，评估增值 3,661.29 万元，增值率为 80.12%。 

3、绿尔得天：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在持续经营前提下，南京绿尓得天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资产账面值为18,245.70万元，调整后账面值18,245.70万元，

评估值为 29,301.30 万元，评估增值 11,055.60 万元，增值率为 60.59%；负债账

面值 17,612.88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17,612.88 万元，评估值为 17,612.88 万元；

净资产账面值 632.82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632.82 万元，评估值 11,688.42 万元，

评估增值 11,055.60 万元，增值率为 1,747.05%。 

评估事项的具体内容请参见“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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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2008 年 12 月 9 日，为整合资产，做强上市公司住宅开发主业，切实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集团”）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公司与苏宁集团在南京市签署了相关股权转让协议。根据该协议，公司

拟分别收购苏宁集团持有的南京天华百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

华百润”） 5%股权、南京华浦高科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浦高科”）5%股

权、南京绿尔得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尔得天”）90%股权。 

因苏宁集团持有我公司 27.75%的股份，是我公司的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符合《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

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 2009 年 12 月 9 日召开的第六届第四次董事会审议，以 7 票通过，2

票回避表决，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的南京天华百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股权的议案》、《关于收购

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南京华浦高科建材有限公司 5%股权的议案》、

《关于收购南京绿尔得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在审议该议案

时关联董事张桂平先生、张康黎先生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事前审

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是控股股东切实履行其在 2007 年度非公开发行事项中所作出的关于避免潜在同

业竞争可能性的承诺，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苏

宁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桂平先生、张康黎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议案回避

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始创于 1987 年，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住

所地南京市鼓楼区广州路 188 号 17 楼，法定代表人张桂平。该公司 1992 年开始

进入房地产业。目前，苏宁集团已发展成为集房地产开发、商业连锁、医药科技、

五星级酒店、新型建材生产、汽车贸易、采矿业、门窗制造、物业管理等于一身

的大型综合性民营企业。苏宁集团荣列 2004 年度中国企业 500 强第 420 名，2002

年在全国工商联上规模民营企业排名第 49 位，2003 年被表彰为江苏省民营企业

纳税大户和就业先进单位，2004 年苏宁集团还荣获南京市优秀企业称号。苏宁

集团自成立至今已累计开发房地产项目近 40 个，开发面积超过 300 万平方米。

截止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其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 23,034.15 万元，净资产

103,285.68 万元。截止 2008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52,161.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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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72,917.72 万元。 

苏宁集团的股东为张桂平先生、张桂民先生，分别持有苏宁集团 90%、10%

的股权。张桂平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有关资料如下： 

（一）南京天华百润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工业园区泰冯路 98 号 

2、公司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策划资讯服务、实业投资与管理、

资产经营与管理、科技开发与成果转让、建筑材料制造与销售、土木建筑工程与

装修、国内贸易（不包括专营专控产品）。 

5、成立日期：2003 年 7 月 

6、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7、法定代表人：张康黎 

8、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5%股权，苏宁集团持有其 5%股权。 

9、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天华百润公司是一家具备房地产开发贰级资质的企业，以开发经营中档商品

住宅为主业。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做，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

制，下设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监和综合管理部、财务部、设计部、营销部、成

本部、工程部、物资部、人力资源部等八个部门。公司现有员工 204 人，其中高

级职称 3 人、中级职称 26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 44 人，大专 79 人，能够独立完

成房地产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物业管理，是一家处于发展中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 

公司成立以来，在南京市浦口区成功开发天润城 1-10 街区工程、润富花园

房地产项目，其产品市场表现较好。 

2005 年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资产状况及经营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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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127,935.67 189,945.38 312,182.25 320,523.96

负债总额 105,121.10 162,517.32 267,605.92 294,629.27

股东权益 22,814.57 27,428.06 44,576.33 25,894.69

营业收入 800.00 98,674.71 113,248.76 115,714.66

营业成本 79,583.17 75,514.25 57,779.20

利润总额 623.26 10,778.81 24,934.55 43,897.88

净利润 623.26 7,613.49 17,143.18 32,918.3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10、评估情况： 

（1）评估事务所名称：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2）是否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是 

（3）评估基准日：2008 年 6 月 30 日 

（4）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对委估的各单项资产进行评估，然后采用成本

加和法得出委估资产的整体价值。 

（5）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

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 307,583.07 307,583.07 488,712.46 181,129.39 58.89 

非流动资产 2 12,940.89 12,940.89 17,149.62 4,208.73 32.52 

长期股权投资 5 5,100.00 5,100.00 5,100.00   

投资性房地产 6 4,440.11 4,440.11 8,554.38 4,114.27 92.66 

固定资产 7 928.16 928.16 1,022.63 94.46 10.18 

无形资产 9 31.69 31.69 31.69   

资产总计 11 320,523.96 320,523.96 505,862.09 185,338.13 57.82 

流动负债 12 279,029.27 279,029.27 279,029.27   

非流动负债 13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负债总计 14 294,629.27 294,629.27 294,629.27   

净 资 产 15 25,894.69 25,894.69 211,232.82 185,338.13 715.74 

注：评估增值原因及评估方法参数之选取说明 

根据上表，天华百润经评估的净资产增值率为715.74%，其中增值额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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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主要为存货、投资性房地产，其增值原因如下： 

在此次南京天华百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土地价格评估中，根

据估价对象的物业类型以及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评估选用了市场法和基

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并得出结论如下： 

（1）开发成本-未开发土地面积 578835.3 平方米，账面值 44627.97 万元，

评估值 138541.91 万元，评估增值 93913.94 万元。根据评估过程，得到两种方法

的评估结果，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2509.51 元/平方米，采用基准地价法评估

结果为 2049.46/平方米，相互验证后两者存在差异为 460.05 元/平方米，经分析

差异原因为：近年南京市浦口区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快，多家房地产企业参加土地

竞拍，使得土地拍卖价格比正常价格高，故按照市场法评估结果偏高；而南京市

浦口区基准地价制定于 2004 年，制定时间较早，近年南京市浦口区由于经济发

展迅速，土地价格呈上升的趋势，故按照基准地价法评估结果偏低。两者各按照

50%加权平均后可以进行修正，反映土地的公允价格，计算结果为 2279.49 元/

平方米。计算结果不含契税及登记费用，待估宗地账面价值包含契税及登记费用，

故计算结果应调整为含契税及登记费用的地价，契税及登记费用分别占土地出让

价款的 4%、1%，故最终评估结果为 2393.46 元/平方米。 

评估过程中具体涉及的计算公式及相关参数如下： 

1）运用市场法求取地价 

该块土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在政府规划引导与巨大市场需求的“诱惑”下，

众多省内省外知名开发商纷纷抢滩江北，近年浦口区土地市场活跃，可搜集到可

比交易案例，故采用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依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宗地与在估价时点的近期发生过交易的

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土地

状况等方面的修正和调整，从而得出待估宗地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基本公式如

下： 

V =V  
a ×K  

1 ×K  
2 × K  

3 × 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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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V---土地价格 

V  
a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估价对象估价期日地价指数 
K  

1 =————————————— 
     比较实例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估价对象情况指数 
K  

2 =—————————— 
     比较实例情况指数 
 
     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K  

3 =————————————— 
     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K4=—————————————— 
     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主要参数的选择： 

1.1 可比案例的选择： 

纳入评估范围的未开发土地面积 578835.30 平方米，账面价值 446279711.23

元，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北依浦洲路，东临南浦路，紧邻宝塔山和大桥北路。经

核实天华百润公司已经缴纳土地出让金土地面积 1559753.95 平方米，扣除已经

完工产品和完工程度极高的在建工程占用土地 980918.65 平方米，故纳入评估范

围的未开发土地 578835.30 平方米。 

通过市场调查，以及查询南京国土资源局公布的土地拍卖信息选择三个可比

实例。 

实例 A：宗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柳洲路东侧，在天润城项目用地对

面，相隔大桥北路，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 423052.1 平方米，使用年限 70 年

（办公、商业份额 40 年），平均容积率≤2.5。东临大桥北路，西至柳洲路，南临京

沪铁路，沿柳洲路两侧。基础设施为“五通一平”，正常市场交易，成交时间 2007

年 3 月 20 日，成交价格 2245.59 元/平方米。 

实例 B: 宗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迎宾大道南侧 2 号。为二类居住用

地，土地面积 96213.10 平方米，使用年限 70 年（办公、商业份额 40 年），平均

容积率≤2.2。东至新浦路，西至迎江路、南至康华路，北至光明路。基础设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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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一平”，正常市场交易，成交时间 2008 年 4 月 28 日，拍卖价格 3346.74 元

/平方米。附有基层社区中心内配建建筑面积不小于 1500 平方米用房，待建成后

无偿移交政府使用的条件，应扣除建筑成本 300 万元，实际成交价格 3315.56 元

/平方米。 

实例 C: 宗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象山路西侧地块，东至象山路，西

至森林大道，南至住宅区，北至沿山大道。为一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 248365.9

平方米，使用年限 70 年，平均容积率≤0.4。基础设施为“五通一平”，拍卖时竞

争者较多，成交时间 2007 年 11 月 5 日，成交价格 4851.71 元/平方米。 

1.2 土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按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的 1 年期贷款利率 7.47%，再加上风险贴补率和通货膨胀率，按 8%计]       

1.3 交易期日调整指数：根据江苏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公布的江苏省城

市地价指数，近年地价呈上涨趋势，住宅类地价月上涨率为 0.64%，谨慎考虑按

照 0.5%。 

1.4 容积率修正：根据南京市 2004 年基准地价成果，浦口区二级住宅容积

率修正系数表如下： 

容积率 ＜0.7 0.7-1.0 1.0-1.4 1.4-1.8 ﹥1.8 

容积率修正

系数 
0.75 0.85 1.00 1.15 1.25 

故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分别为 1.15、1.25、1.25、0.75。 

1.5 区域因素、个别因素条件修正：以待估宗地条件为 100，将 3 个比较实

例的具体条件与待估宗地逐一进行比较，比较实例比待估宗地条件好的，给予正

修正；比较实例比待估宗地条件差的，给予负修正。得出各因素对应的修正值。

根据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因素比较修正系数表。 

2）、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地价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首先分析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与本次估价期日之间地价变化情况，进行期日

修正；然后分析待估宗地与所在区域平均状况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区域因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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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因素修正测算地价；对测算的地价进行年期修正和容积率修正；最后根据待

估宗地地价内涵与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内涵的差异进行开发水平修正得到待估宗

地的地价。 

其计算公式为： 

地价=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1+综合修

正系数）×±开发水平差异修正。   

主要参数的选择： 

2.1 基准地价的选择：按照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表确定基准地价 

 
(单位：元/平方米) 

土地用途 价格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住宅 级别地价 1820 1260 850 

 

2.2 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依据《南京市城区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基准地价评估

基准日期为 2004 年 1 月 1 日。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6 月 30 日，根

据《2004、2005、2006 年度江苏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计算出基准地价基

准日到本次评估，住宅用地修正系数 1.2467。 

2.3 土地还原率的确定 

土地还原率 8％[以估价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 2007 年 5 月 19 日公布的 1 年期

贷款利息率 7.47%为基础，确定土地还原率为 8%。] 

2.4 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表 2-2  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区段 <0.7 0.7-1.0 1.0-1.4 1.4-1.8 >1.8 住宅用

地二级

地 
修正系数 0.75 0.85 1.00 1.15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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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表可知容积率修正系数为 1.15。 

2.5 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期日、年期、用途、开发水平之外的其它地价

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参照《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根据

宗地各种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使用下面公式测算宗地因素修正系

数： 

因素修正系数=1+∑Ki   其中 ki：第 i 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2.6 开发水平修正 

基准地价内涵为红线外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五通”和宗地红

线内场地平整“一平”开发水平的地价，本次评估设定的待估宗地土地开发水平和

基准地价一致，开发水平无需修正。 

3）、地价的确定 

最终评估结果为 2393.46 元/平方米。 

   （2）开发成本-完工程度较高的在建工程，包括三、四街区、八、九、十街

区，账面价值 53690.93 万元，评估值 123490.56 万元，评估增值 69799.63 万元。 

对处于开发建设阶段，完工程度较高的在建工程，适合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即在求取被估在建工程的价值时，将被估在建工程预期开发完成后的价值，扣除

后续的正常的开发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开发利润，以确定被估在建工程

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计算公式：在建工程价值=房地产预期价值-（后续工程成

本+后续工程费用+正常利税） 

1)、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已预售的商品房在建工程预期开发完成后的价值，按照契约、预售合同确定

的售价计算，总价值 170,669,068.00 元；未预售的房屋按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计

算，物业用房售价为零； 

2)、计算销售税金 

税金主要是指建成后不动产销售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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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税等。营业税为不动产售价的 5%，城市维护建设税为营业税的 7%，

教育费附加为营业税的 4%，土地增值税约为 7%。 

3)、计算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主要指用于建成后不动产销售或出租的中介代理费、市场营销广

告费等，根据天华百润公司经审计后三年一期报表计算为售价的 2.3%。 

4)、计算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主要是指工程续建过程中发生的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用等，根

据天华百润公司司经审计后三年一期报表计算为售价的测算，约为 0.95%。 

5)、计算开发商利润 

通过对上市房地产公司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分析调查，房地产企业投资利

润率约为 30%。 

经计算，完工程度较高的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53690.93 万元，评估值 123490.56

万元，评估增值 69799.63 万元。 

（8）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原值 4855.56 元，累计摊销 415.45 元，净值 4440.11

元，评估值 8554.38 万元，比调整后账面值 4440.11 万元，增值 4114.27 万元，

增值率为 92.66%。 

评估方法： 

委故资产位于苏宁环球大厦，包括 1-4 楼裙楼和 13 层部分房产，苏宁环球大

厦座落上海路和广州路交汇处，是一座集金融、美食中心、商务餐厅、酒店、办

公为一体的 28 层建筑，位于南京主干道中央路、虎踞路、中山路、和北京西路

的核心位置。 

至评估基准日，委估房产租赁经营，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对委估的房地产适

合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收益法的评估思路是基于预期原理和货币时间价值观

念，运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预期的委估房地产在未来各年的正常净收益折算到

评估基准日的现值，累加后得出委估房地产价格的评估方法。其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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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1-(1+r)-n ] 

其中：P－房地产价值 

A－年纯收益；     

        r －折现率 

        n－收益年限 

主要参数的选择 

1)收益的预测 

南京评估人员通过对苏宁环球大厦 1-4 层裙楼及 13 层房地产租赁现状以及同类

或类似物业的租赁市场情况进行调查了解，预测 1-4 层及 13 层房地产整个收益

期收益。预测 1-2 层整个收益期年平均均价为 1800.00 元/年；3-4 层整个收益

期年平均均价为 1440.00 元/年；13 层房产预测整个收益期年平均均价为 1080

元/年。 

2）年营运费用的预测：营业税：税法规定 5%；城建税：营业税的 7% ；     教

育费附加：营业税的 4%；应缴纳的房产税：税法规定 12%；房屋维修费（按出

租收入的 1%计提）。 

 3）资本化率的选取 

     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确定资本化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将购买房地产

的贷款收益率与自有资本收益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资本化率，贷款比例按 50%，

贷款利率为 7.47%；自有资本收益率按 4.14%计，计算式 r=M×RM+(1-M) ×RE= 

50%×7.47%+50%×4.41%=5.8%，考虑调息因素，取定为 6%。 

     4）收益年期 

委估资产 1-4 层房地产购置于 2006 年 12 月，土地使用证到期日为 2036 年

5 月 20 日，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截止评估基准日剩余使用年限为 28 年。根据

《房地产估价规范》，故评估收益期取剩余使用年限 28 年。   

委估资产 13 层房地产购置于 2006 年 6 月，土地使用证年期为 40 年，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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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为 2046 年 5 月 20 日，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截止评估基准日剩余使用年限为

38 年。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故评估收益期取剩余使用年限 38 年。 

11、审计情况： 

（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是否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是 

（二）南京华浦高科建材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南京市浦口区沿江工业园区泰冯路 66 号 

2、公司所属行业：建筑建材业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混凝土的生产、销售（凭资质经营）；混凝土设备租赁；建筑

材料、建筑机械销售；水性涂料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装饰工程施工。 

5、成立日期：2003 年 7 月 

6、注册资本：3,000 万元 

7、法定代表人：张伟华 

8、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95%股权，苏宁集团持有其 5%股权。 

9、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2003 年 12 月华浦公司投入生产，并于 2004 年通过 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

公司位于浦口区沿江工业园内，占地 170 亩，商品混凝土年生产能力可达到 100

万立方米，具有国家商品混凝土二级资质。公司拥有三条混凝土生产线（两台

2.25 立方米和一台 3 立方米德国 BHS 主机），搅拌楼生产能力为每小时 350 立

方米混凝土，配备有 30 多辆日本三菱搅拌运输机，2 台日本产 37 米、1 台 42

米、1 台 43 米和 1 台 49 米长臂架混凝土泵车，3 台车载式混凝土泵车，2100 吨

散装水泥仓，25000 吨砂石料堆场，为江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商品混凝土厂家。涂

料分公司主要生产内墙乳胶漆、外墙水泥漆、外墙弹性漆、氟碳漆等四大类二十

多种产品，年生产能力达 2000 吨。 

近三年来企业的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 

(1) 华浦高科 2005 年 12 月 31 日、2006 年 12 月 31 日、2007 年 12 月 31 日

及 2008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负债表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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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6 月 

流动资产 5,773.59 8,975.82 15,866.78 40,079.01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5,332.60 4,901.41 5,361.65 5,082.04

其他资产 12.20 12.69 1,614.02 1,640.17

资产总计 11,118.39 13,889.92 22,842.45 46,801.22

流动负债 6,823.69 9,664.43 10,801.97 42,231.63

长期负债 558.32

负债合计 7,382.01 9,664.43 10,801.97 42,231.63

净 资 产 3,736.38 4,225.49 12,040.48 4,569.59

（2）华浦高科 2005 年度、2006 年度、2007 年度、2008 年 6 月的损益表摘

录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6 月 

一、产品销售收入 9,425.79 13,704.52 24,429.16 11,319.15 

减：产品销售成本 7,738.21 10,248.71 15,462.87 7,886.32 

产品销售费用 25.65 32.28 53.44 24.40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 62.48 120.52 293.89 119.87 

二、产品销售利润 1,625.11 3,335.28 8,672.40 3,312.96 

加：其他业务利润 42.51 36.27  

减：管理费用 252.70 388.28 403.28 308.85 

财务费用 157.56 243.65 277.92 419.86 

三、营业利润 1,231.72 2,707.33 7,978.49 2,476.56 

加：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18.57 310.53 417.33 75.91 

减：营业外支出 8.63 3.24 8.73 0.48 

四、利润总额 1,241.65 3,014.63 8,387.09 2,551.98 

减：所得税 525.53 627.49 622.87 

五、净利润 1,241.65 2,489.09 7,759.59 1,929.11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10、评估情况： 

（1）评估事务所名称：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2）是否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是 



 

14

（3）评估基准日：2008 年 6 月 30 日 

（4）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对委估的各单项资产进行评估，然后采用成本

加和法得出委估资产的整体价值。 

（5）评估结果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 D=C-B 
E=(C-B)/B×100

% 
 流动资产  1 40,079.01 40,079.01 40,233.48 154.48 0.39

 非流动资产  2 6,722.21 6,722.21 10,229.02 3,506.81 52.17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4 - - - - 

      长期股权投资  5 - - - - 

      投资性房地产  6 - - - - 

      固定资产  7 5,082.04 5,082.04 5,332.97 250.94 4.94

      在建工程  8 5.58 5.58 5.58 - 0.00

      无形资产  9 1,596.25 1,596.25 4,852.13 3,255.88 203.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 - - - - 

       资产总计 11 46,801.22 46,801.22 50,462.51 3,661.29 7.82

 流动负债  12 42,231.63 42,231.63 42,231.63 - 0.00

 非流动负债  13 - - - - 

       负债总计 14 42,231.63 42,231.63 42,231.63 - 0.00

       净 资 产 15 4,569.59 4,569.59 8,230.88 3,661.29 80.12

注 1：评估增值原因及评估方法参数之选取说明 

（1）净资产账面值为 4,569.59 万元，调整后账面值为 4,569.59 万元，评估

值为 8,230.88 万元，评估增值 3,661.29 万元，增值率为 80.12%。 

（2）将评估结果与调整后账面价值相比，分析主要变动原因如下： 

    1)流动资产评估值比调整后账面值评估增值 154.48 万元，增值率为 0.39%。

增值原因为企业计提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评估为零，导致评估增

值。 
2）固定资产评估净值比调整后账面净值评估增值 250.94 万元，增值率为

4.94%。其中：房屋建筑物类评估增值 6.59%、设备类评估净值增值 4.63%，其

增值原因为： 建筑材料价格上涨，前期费用、资金成本提高，造成建筑物单方

造价提高，评估增值；机械设备中泵站设备较 03 年价格上涨，另由于会计折旧

年限和评估经济寿命年限的不同导致评估净值大于企业账面净值，所以上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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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增值。 

3）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3,225.88 万元,增值率为 203.97%，其增值原因为：

土地使用权为 2004 年取得并入账，至评估基准日地价上涨,造成评估值高于账面

净值。 

（3）土地使用权评估方法及重要参数的选择 

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技术规程》以及本次评估对象的具体条件、用地性质及

评估目的，结合估价师收集的有关南京市浦口区同类用途地产市场的资料，确定

选定基准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评估本项目。其理由：待估宗地为工业用地，

近期虽然有足够的比较案例，但通过实地调查，成交的地块均在经济开发区及高

新区产业开发区内，政府为招商引资免除部分费用，因此采用市场法不能真正反

映土地价值，所以本次评估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 

1）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地价 

1.1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1.1.1.首先分析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与本次估价期日之间地价变化情况，进

行期日修正；然后分析待估宗地与所在区域平均状况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区域

因素和个别因素修正测算地价；对测算的地价进行年期修正和容积率修正；最后

根据待估宗地地价内涵与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内涵的差异进行开发水平修正得到

待估宗地的地价。 

其计算公式为： 

地价=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1+综合修

正系数）×±开发水平差异修正。   

1.1.2.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 

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制定于 2004 年，其内涵是指在评估基准日各土地级

别或均质区域内的、在现状平均土地开发程度和平均容积率下，同一用途的完整

土地使用权的平均价格。地类按商业、住宅、工业用地区分，各类用地的使用年

期均为法定最高使用年限。 

评估基准日：2008 年 6 月 30 日。 

土地使用年期按法定最高出让年限设定，即商业用地 40 年、住宅用地 70



 

16

年、工业用地 50 年。 

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土地用途 价格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商业 级别地价 2460 1650 1020 

住宅 级别地价 1820 1260 850 

工业 级别地价 720 410  

主要参数的选择 

A.宗地用途的确定 

依据委托方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宁浦国用(2004)第 00842 号）评估

对象土地用途为“工业”，根据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土地分类标准》，本次评估设

定用途分别为：工业。 

B.宗地地价级别的确定 

依据《南京市城区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确定估价对象

土地级别为工业二级。 

C.宗地基准地价水平及内涵的确定 

南京市浦口区的工业用地二级地基准地价为 410 元/m2，其内涵是指在评估

基准日 2004 年 1 月 1 日，容积率为 1.5，宗地红线外通路、通电、通上水、通讯

“四通”和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一平”的开发水平，使用年期为工业用地法定最高

出让年期 50 年的平均地价。    

D、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依据《南京市城区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基准地价评估

基准日期为 2004 年 1 月 1 日。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6 月 30 日，根

据《2004、2005、2006 年度江苏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及评估人员对当地

市场调查结果，工业用地基准地价变化不大，不作修正。 

E、土地还原率 8％[以估价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 2008 年 6 月 30 日公布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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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贷款利息率 7.47%为基础，再加适当的风险调整系数，由此确定土地还原率

为 8%。] 

F、开发水平修正 

基准地价内涵为宗地外“四通”（通水、通路、通电、通讯）及宗地内场地平

整，本次评估设定的开发水平一致，故无需修正。 

1.2 成本逼近法评估 

成本逼近法是以取得和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

一定的利息、利润、应交纳的税金和土地增值收益来确定土地价格的一种估价方

法。 

1.2.1 基本计算公式  

土地价格＝土地取得费+土地开发费及有关税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土地

增值收益 

1.2.1.1.土地取得费及有关税费 

 a．土地取得费 

根据当地土地主管部门提供的有关征地资料及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取得

与该宗地相同的土地取得费折合 130.00 元/平方米。 

b．有关税费 

b-1．土地管理费 

根据原江苏省国土管理局、江苏省物价局、苏土计（1995）63 号、苏价涉

（1995）第 155 号文件的规定，待估宗地所在区域征用土地管理费为除耕地占用

税、围垦造地专项资金和不可预见费外上述费用之和的 3%,则： 

土地管理费＝130.00×3%＝3.9 元/平方米 

b-2．耕地占用税及围垦造地专项资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511号令《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耕地

占用税取8.00元/m2，另据江苏省财政办公厅苏财农税（96）26号文件规定，围

垦造地专项资金为耕地占用税的10%，即0.80元/m2，合计8.8元/m2。 

b-3.耕地开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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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8）8号文件规定，待估宗地所在区域耕地开

垦费为9.00元/m2。 

 三项合计 21.70 元/M2 

1.2.1.2.土地开发费 

委估宗地位于浦口区沿江街道路西居委会，估价基准日的设定开发程度基本

达到宗地红线外“四通”(即通水、通电、通讯、通路)及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根

据土地使用者所提供及评估人员现场调查所得到的有关资料，确定“四通一平”

土地开发综合费用约为 150 元/平方米。 

1.2.1.3.投资利息 

根据本次评估项目特点，确定土地取得费利息的计息期为二年，投资利息率

按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3年期贷款利息7.56%计,其中土地取得费及

有关税费和土地开发费用在征地时一次投入。 

   1.2.1.4.土地增值收益 

根据土地管理部门的有关资料，原国家土地管理局[1992]国土[籍]字第 46 号

文件规定，土地增值收益按成本价格(土地取得费及有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

资利息、投资利润四项之和)的 15%-20%，考虑到宗地所在区域未来的土地增减

值趋势，本次评估中土地增值收益率取 15%。 

 

 

                        1 

 年期修正系数＝ 1-            ＝0.9698 

 (1＋r) n  

式中：r 为土地还原利率，取 8% 

      n 为使用年期，工业用地出让剩余使用年期为 45.5 年，委估宗地 45.5

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评估结果的确定： 

根据以上评估过程，得到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基准地价法评估结果为

419.80 元/平方米，成本逼近法评估结果为 422.91 元/平方米。相互验证后差距

不大，取两种方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最终评估结果为 421.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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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11、审计情况： 

（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是否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是 

（三）南京绿尔得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公司住所：南京化学工业园区方水路 90 号-65 

2、公司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 

5、成立日期：2004 年 7 月 

6、注册资本：2000 万元 

7、法定代表人：艾海燕 

8、主要股东：苏宁集团持有该公司 90%股权，黄其才持有 5%股权，舒欣

持有 5%股权。 

9、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该公司目前正在开发“天华绿谷庄园”房地

产项目。 

绿尓得天公司是一家具备房地产开发叁级资质的企业，以开发经营中档商品

住宅为主业。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运作，推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

制，下设总经理和综合管理部、财务部、设计部、营销部、成本部、工程部、物

资部、人力资源部、客服部等九个部门，是一家处于发展中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公司成立以来，在南京市浦口区开发天华绿谷庄园房地产项目。 

2007 年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资产状况及经营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07 年 2008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9,041.97 18,245.70 

负债总额 17,697.89 17,612.88 

股东权益 1,344.08 632.82 

营业收入 625.91  

营业成本 85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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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653.14 -711.26 

净利润 -653.14 -711.26 

注：上述数据摘自绿尓得天公司财务报表，财务数据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审计。 

10、评估情况： 

（1）评估事务所名称：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评估 

（2）是否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是 

（3）评估基准日：2008 年 6 月 30 日 

（4）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对委估的各单项资产进行评估，然后采用成本

加和法得出委估资产的整体价值。 

（5）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帐面价值 调整后帐面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项       目 

A B C D=C-B E=D/B*100%

流动资产 1 16,911.49 16,911.49 27,971.04 11,059.56 65.40 

非流动资产 2 1,334.21 1,334.21 1,330.26 -3.95 -0.30 

其中: 固定资产 7 118.24 118.24 114.29 -3.95 -3.34 

无形资产 9 1.77 1.77 1.77 -  

资产总计 11 18,245.70 18,245.70 29,301.30 11,055.60 60.59 

流动负债 12 17,612.88 17,612.88 17,612.88 -  

非流动负债 13 - - - -  

负债总计 14 17,612.88 17,612.88 17,612.88 -  

净 资 产 15 632.82 632.82 11,688.42 11,055.60 1747.05 

注：：评估增值原因及评估方法参数之选取说明 

在此次绿尔得天股权转让项目的土地价格评估中，根据估价对象的物业类型

以及当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评估选用了市场法和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并

得出结论如下： 

（1）开发成本-未开发土地面积 40,085 平方米，账面值 4,187.52 万元，评估

值 9,955.87 万元，评估增值 5,768.35 万元。根据评估过程，得到两种方法的评估

结果，按照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2648.29 元/平方米，按照基准地价法评估结果为

2082.55 元/平方米，相互验证后相互验证后两者存在差异为 565.74 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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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分析差异原因为：近年南京市浦口区房地产市场发展较快，多家房地产企业参

加土地竞拍，使得土地拍卖价格比正常价格高，故按照市场法评估结果偏高；而

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制定于 2004 年，制定时间较早，近年南京市浦口区由于

经济发展迅速，土地价格呈上升的趋势，故按照基准地价法评估结果偏低。两者

各按照 50%加权平均后可以进行修正，反映土地的公允价格，计算结果为 2365.42

元/平方米。计算结果不含契税及登记费用，待估宗地账面价值包含契税及登记

费用，故计算结果应调整为含契税及登记费用的地价，契税及登记费用分别占土

地出让价款的 4%、1%，故最终评估结果为 2483.69 元/平方米。 

评估人员根据宗地所处的南京市浦口区地产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估价对象

的具体特点及估价目的等，同时考虑搜集或咨询的待估宗地可比案例的土地挂

牌、拍卖、转让等相关信息资料和项目规划开发指标等资料的详尽程度，确定绿

尓得天未开发土地采用市场比较法和基准地价法进行评估。 

1）运用市场法求取地价 

该块土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在政府规划引导与巨大市场需求的“诱惑”下，

众多省内省外知名开发商纷纷抢滩江北，近年浦口区土地市场活跃，可搜集到可

比交易案例，故采用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是依据替代原则，将待估宗地与在估价时点的近期发生过交易的

类似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地产的成交价格进行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土地

状况等方面的修正和调整，从而得出待估宗地土地价格的估价方法。基本公式如

下： 

V =V  
a ×K  

1 ×K  
2 × K  

3 × K4 

其中： V---土地价格 

V  
a ---可比实例成交价格 

 
     估价对象估价期日地价指数 
K  

1 =————————————— 
     比较实例交易日期地价指数 
 
     估价对象情况指数 
K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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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实例情况指数 
 
     估价对象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K  

3 =————————————— 
     比较实例区域因素条件指数 
 
      估价对象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K4=—————————————— 
     比较实例个别因素条件指数 

1.1 可比案例的选择： 

待估宗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以出让方式取得，用地性质为住宅、

商业。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住宅 2007 年 8 月 3 日至 2075 年 10 月 15 日，剩余

年限 67.3 年，商业 2007 年 8 月 3 日至 2045 年 10 月 15 日，剩余年限 37.3 年。 

根据南京市国土资源局公开信息选择三个可比案例： 

实例 A：宗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柳洲路东侧，在天润城项目用地对

面，相隔大桥北路，为二类居住用地，土地面积 423052.1 平方米，使用年限 70 年

（办公、商业份额 40 年），平均容积率≤2.5。东临大桥北路，西至柳洲路，南临京

沪铁路，沿柳洲路两侧。基础设施为“五通一平”，正常市场交易，成交时间 2007

年 3 月 20 日，成交价格 2245.59 元/平方米。 

实例 B: 宗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迎宾大道南侧 2 号。为二类居住用

地，土地面积 96213.10 平方米，使用年限 70 年（办公、商业份额 40 年），平均

容积率≤2.2。东至新浦路，西至迎江路、南至康华路，北至光明路。基础设施为

“五通一平”，正常市场交易，成交时间 2008 年 4 月 28 日，拍卖价格 3346.74 元

/平方米。附有基层社区中心内配建建筑面积不小于 1500 平方米用房，待建成后

无偿移交政府使用的条件，应扣除建筑成本 300 万元，实际成交价格 3315.56 元

/平方米。 

实例 C: 宗地位于南京市浦口区东至宁六公路，西至居民点，南至学府路，

北至居民点。为二类类居住、少量商业配套用地，土地面积 38974.70 平方米，

使用年限 70 年，平均容积率≤1.8。基础设施为“五通一平”，成交时间 2008 年 4

月 28 日，成交价格 2309.19 元/平方米。 

1.2 土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按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



 

23

的 1 年期贷款利率 7.47%，再加上风险贴补率和通货膨胀率，按 8%计] 

1.3 交易期日调整指数：根据江苏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公布的江苏省城市

地价指数，近年地价呈上涨趋势，住宅类地价月上涨率为 0.64%，谨慎考虑按照

0.5%。 

1.4 容积率修正：根据南京市 2004 年基准地价成果，浦口区二级住宅容积率

修正系数表如下： 

容积率 ＜0.7 0.7-1.0 1.0-1.4 1.4-1.8 ﹥1.8 

容积率修正

系数 
0.75 0.85 1.00 1.15 1.25 

故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的容积率修正系数分别为 1.15、1.25、1.25、1.15。 

   1.5 区域因素、个别因素条件修正：以待估宗地条件为 100，将 3 个比较实例

的具体条件与待估宗地逐一进行比较，比较实例比待估宗地条件好的，给予正修

正；比较实例比待估宗地条件差的，给予负修正。得出各因素对应的修正值。 

2)、运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地价 

首先分析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与本次估价期日之间地价变化情况，进行期

日修正；然后分析待估宗地与所在区域平均状况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区域因素

和个别因素修正测算地价；对测算的地价进行年期修正和容积率修正；最后根据

待估宗地地价内涵与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内涵的差异进行开发水平修正得到待估

宗地的地价。 

其计算公式为： 

地价=基准地价×期日修正系数×年期修正系数×容积率修正系数×（1+综合修

正系数）×±开发水平差异修正。   

主要参数： 

2.1 基准地价的选择：按照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表确定基准地价为 1260

元/平方米。 
(单位：元/平方米) 

土地用途 价格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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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 级别地价 1820 1260 850 

2.2 期日修正系数的确定 

依据《南京市城区土地级别调整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报告》，基准地价评估

基准日期为 2004 年 1 月 1 日。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6 月 30 日，根

据《2004、2005、2006 年度江苏省城市地价动态监测报告》计算出基准地价基

准日到本次评估，住宅用地修正系数 1.2467。 

2.3 土地还原率 8％[以估价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 2007 年 5 月 19 日公布的 1

年期贷款利息率 7.47%为基础，确定土地还原率为 8%。 

2.4 容积率修正系数的确定 
表 2-2  南京市浦口区基准地价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区段 <0.7 0.7-1.0 1.0-1.4 1.4-1.8 >1.8 住宅用

地二级

地 修正系数 0.75 0.85 1.00 1.15 1.25 

据上表可知容积率修正系数为 1.15。 

2.5 因素修正系数的确定 

因素修正系数是指除容积率、期日、年期、用途、开发水平之外的其它地价

影响因素的综合修正系数。参照《南京市基准地价因素修正系数说明表》，根据

宗地各种因素情况确定每种因素的修正系数，使用下面公式测算宗地因素修正系

数： 

因素修正系数=1+∑Ki   其中 ki：第 i 种因素的修正系数 

 2.6 开发水平修正 

基准地价内涵为红线外通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讯“五通”和宗地红

线内场地平整“一平”开发水平的地价，本次评估设定的待估宗地土地开发水平和

基准地价一致，开发水平无需修正。 

2.7 地价的确定： 

最终评估结果为 2483.69 元/平方米。 

（2）开发成本-B 地块在建工程建筑面积 55260.09 平方米，账面价值 8879.99

万元，评估值 14171.19 万元，评估增值 5291.2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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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成本-B地块在建工程包括已经基本开发完毕的B地块住宅、商铺、车库

及公建等，在建房产建筑面积共计55,260.09平方米，其中住宅房产绝大部分已

经实现预售，剩余工程包括水、电、气工程及绿化工程。 

在绿尓得天公司整体评估中，对开发成本-B 地块在建工程的评估采用了假设开

发法，即在求取被估在建工程的价值时，将被估在建工程预期开发完成后的价值，

扣除后续的正常的开发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及开发利润，以确定被估在建

工程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计算公式：在建工程价值=房地产预期价值-（后续工程成本+后续工程费用

+正常利税） 

其重要的参数选择为： 

1)、预测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 

已预售的商品房在建工程预期开发完成后的价值，按照契约、预售合同确定

的售价计算，总价值 185,221,004.61 元；未预售的房屋按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计

算，公建设施未考虑售价。 

2)、预测续建工程成本 

由于绿尓得天公司在建工程完工程度较高，剩余工程可以比较准确的测算，

故续建工程成本按照公司预算单位成本减去账面成本确定。 

3)、计算营业税金及附加：按照税法规定取 5.55% 

4)、计算销售费用：预计为售价的 3%。 

5)、计算管理费用：预计为售价的 4%。 

6)、计算土地增值税：根据上述预测收入、成本及期间费用测算土地增值税

占收入比例，经测算约为 5.36%。 

7)、计算开发商利润 

通过对上市房地产公司公开披露财务信息的分析调查，房地产企业投资利润

率约为 30%。 

11、审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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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是否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是 

（四）关于评估结果增幅较大的说明 

绿尔得天、天华百润、华浦高科三公司资产总额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60.59%、

57.82%、7.82%，净资产评估增值率分别为 1747.05%、715.74%、80.12%。 

资产总额增值率不高而净资产增值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三家公司的注册资

本较少，尤其是绿尔得天仅 2000 万元注册资本。另外 2007 年度和 2008 年度天

华百润共分配利润 57,000 万元，华浦高科共分配利润 11,400 万元，绿尔得天房

产销售尚未开始结转收入，上述因素使得各公司净资产相对较低。 

三家公司评估增值主要是因为土地使用权增值所致。由于三家公司土地都是

在 2003 年前后取得，取得时间较早，当时所处地段配套设施尚不完善，处于待

开发状态，土地取得成本较低。经过几年开发，新城的规模已基本形成，综合环

境及市政配套已配置完善，土地价值大幅提高。因此，在三家公司净资产较低，

而所拥有的土地价值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净资产评估增值率较高。 

四、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签署合同各方的名称： 

甲方：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同签署日期：2008 年 12 月 9 日 

（三）交易标的：收购甲方持有天华百润 5%股权；华浦高科 5%股权；绿

尔得天 90%股权。 

（四）交易价格：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作为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作为价格确

定原则。 

1、收购天华百润 5%股权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

日，对天华百润进行整体资产评估而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08）第 10090 号资产

评估报告，天华百润 5%股权的评估值为 10,561.64 万元。 

2、收购华浦高科 5%股权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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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对华浦高科进行整体资产评估而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08）第 10091 号资产

评估报告，华浦高科 5%股权的评估值为 411.54 万元。 

3、收购绿尔得天 90%股权 

根据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 2008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

日，对绿尔得天进行整体资产评估而出具的中铭评报字（2008）第 10092 号资产

评估报告，绿尔得天 90%股权的评估值为 10,519.578 万元。 

（五）交易结算方式：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乙方在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全

部转让款。 

（六）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1、股权转让协议经甲乙双方签署后； 

2、乙方董事会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形下审议通过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

转让事宜； 

3、乙方股东大会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下审议批准本协议项下标的股

权转让事宜。 

（七）定价政策：以评估结果作为价格确定原则。 

（八）其他事项：鉴于支持上市公司经营发展，保护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甲方承诺放弃天华百润、华浦高科、绿尔得天于评估基准日 2008 年 6 月 30 日至

股权转让日实现的利润中甲方按比例分享的部分，包括按成本法评估所实现的利

润部分。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苏宁集团为履行其在重大资产重组、定向增发事项中所作出的承诺：将上市

公司作为集团公司房地产业务的主要载体来发展，未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项目

将通过适当的方式逐步注入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使公司在业务发展方

面有更为清晰的战略规划，可以进一步完善公司房地产开发的业务结构，持续减

少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苏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集团”）及实际控

制人之间潜在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促进企业的新一轮发展。通过本次关联交易可

以让公司在业务发展方面有更为清晰的战略规划。通过收购天华百润和华浦高科

5%股权可以进一步整合公司资产实现公司对该两公司的全资控股。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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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此议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控股股东切实履行其在 2007

年度非公开发行事项中所作出的关于避免潜在同业竞争的承诺，没有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行为，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关联交易协议的内容及定价原则符合商业

惯例和有关规定，体现了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所涉及关联交易没有发现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决议公告；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书》（就天华百润、华浦高科、绿尔得天股权转让事宜分

别签署）。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O 八年十二月十一日 


